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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0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相关规定，现将

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7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4198900.00 25.98

2 谢金成 10906343.00 2.72

3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5807600.00 1.45

4 李南京 3433600.00 0.86

5 J.�P.�Morgan�Securities�PLC－自有资金 2620802.00 0.65

6 戴文萍 2185700.00 0.55

7 陈永棣 1762700.00 0.44

8 瞿浙东 1715000.00 0.43

9 景春秀 1667300.00 0.42

10 杨干 1506000.00 0.38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比例（%）

1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4198900.00 26.00

2 谢金成 10906343.00 2.72

3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5807600.00 1.45

4 李南京 3433600.00 0.86

5 J.�P.�Morgan�Securities�PLC－自有资金 2620802.00 0.65

6 戴文萍 2185700.00 0.55

7 陈永棣 1762700.00 0.44

8 瞿浙东 1715000.00 0.43

9 景春秀 1667300.00 0.42

10 杨干 1506000.00 0.38

注：以上股东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20� �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9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回购基本情况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

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简要情况如下：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公司后续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3．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元/股（含）。

4．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元/股（含）的条件下，

按回购金额上限（6000万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2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2.99%，按回购金额下限（3000万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6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

本的1.50%，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5．回购股份的期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之内。

6．回购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

7．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无明确的减持计划。 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未来六个月减持计划不确定。 若未来拟实施相关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回购方案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 从而导致本次回购方

案无法实施的风险；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

持股计划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或员工放弃参与

持股计划等原因， 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

施，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最终回购股份的实际执行情况。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展的信心，立足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增长，增强投资者对公

司的投资信心，结合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拟回购公司股份，以推进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相匹配。

本次回购将用于公司后续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若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

持股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回购无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中的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拟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

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

司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

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五）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回购股份的种类

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元/股（含）的条件下，按回购

金额上限（6000万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2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2.99%，按

回购金额下限 （3000万元） 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600万股， 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1.50%，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六）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额度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之

内。

如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提前达到最高限额6000万元（含），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

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

司将根据董事会授权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票回

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八）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议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回购方案提议人为公司董事长宁红涛先生，提议时间为2024年2月4日，提议理由为：基于公司

正处向汽车、新能源、医疗健康转型的重要阶段，为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

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

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

持续发展。

提议人宁红涛先生在本次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

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公司于2023年12月11日披露了《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7），宁红涛先生拟自2023年12月11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含当日）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含）。

宁红涛先生承诺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期间不直接或间接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元/股（含）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6000万元）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1200万股，回购完成后，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全

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29331 0.06% 12229331 3.0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770669 99.94% 388770669 96.95%

三、总股本 401000000 100% 401000000 100%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元/股（含）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下限（3000万元）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600万股，回购完成后，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全

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29331 0.06% 6229331 1.5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770669 99.94% 394770669 98.45%

三、总股本 401000000 100% 401000000 100%

注：上述股份变动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十）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

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

承诺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22.4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43

亿元，流动资产为13.97亿元，假设此次回购资金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23年9月30日

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2.67%，约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9.32%，

约占公司流动资产的4.30%。 本次股份回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研发及未来发展

规划，公司认为在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的资金总额内回购股份，

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研发能力、债务履约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元/股（含）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6000万元）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12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2.99%，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

上市的条件，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全体董事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及股

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十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5%

以上股东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3年12月11日披露了《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7），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自2023年12月11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含当日）止，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

元（含）。

除上述增持事项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

操纵的行为。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在公司回购期间内暂无

其他明确的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程序。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股

份回购的实际实施进度。 若公司未能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公司回

购的股份中，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若发生注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

司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充分保

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授权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回购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同意，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顺利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2.授权公司管理层制定并实施具体的回购方案，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实施

的时间、价格、数量等，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3.制作、修改、补充、签署、执行本次回购股份所需的相关合同、协议等相关文件。

4.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回购股份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披露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三、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

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资金规划情况，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可根据回购计划及时到位。

五、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有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将在以下时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一）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二）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

予以披露；

（三）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四）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应当公告未

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五）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上市公司应当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

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六、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从而导致本次回

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计划

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或员工放弃参与持股计划

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回购

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 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最终回购股份的实际执

行情况。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4-003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部分限售流通股，限售期为自上述股票上市之日起 6�个月。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数量共计12名，

共涉及22个证券账户，数量为 202,951,4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76%。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年2月 26日（星期一）。

一、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890号）同意，公司已向13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2,300,884股，发

行价格为4.52元/股，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1,049,999,995.68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11,921,981.96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038,078,013.72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8月10日全部汇入

公司指定存储账户，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验证，于2023年8月11日出具《验资

报告》（天健验〔2023〕426号）。

上述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8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由978,

313,280股增加至1,210,614,164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210,614,164股，其中：限售条

件流通股/非流通股为284,979,3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5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25,634,80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6.46%。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1 谢服群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王晓平

4 陈哲

5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司-中阅定增优化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 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联远见5号资产管理产品

7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人和晟1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袁黎雨

10 杨国芬

11 应琪军

12 竺伟

（2）上述股东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新股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3）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后续追加其他与股份锁定相关的承诺。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提

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2�月26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02,951,4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76%，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202,951,4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76%。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2名，涉及证券账户数共计22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1 谢服群 谢服群 28,761,061 28,761,061 28,761,061

2

诺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诺德基金－五矿证券

FOF3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诺德基金浦江66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637,168 6,637,168 6,637,168

诺德基金－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

浦江688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84,956 884,956 884,956

诺德基金－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

浦江699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84,956 884,956 884,956

诺德基金－毅远定增多

策略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112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42,477 442,477 442,477

3 王晓平 王晓平 9,955,752 9,955,752 9,955,752

4 陈哲 陈哲 9,955,752 9,955,752 9,955,752

5

中阅资本管理股

份公司-中阅定

增优化8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中阅资本管理股份公

司－中阅定增优化8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7,699,115 17,699,115 17,699,115

6

安联保险资管－

招商银行－安联

远见5号资产管

理产品

安联保险资管－招商银

行－安联远见5号资产管

理产品

30,973,451 30,973,451 30,973,451

7

天津华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华

人和晟1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华人和晟1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22,123,893 22,123,893 22,123,893

8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中信银行－

财通基金全盈象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4,424,779 4,424,779 4,424,779

财通基金－财通国际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理享新动力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212,389 2,212,389 2,212,389

财通基金－中信银行－

财通基金多彩象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212,389 2,212,389 2,212,389

财通基金－黄聿成－财

通基金理享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106,194 1,106,194 1,106,194

财通基金－银网信联3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

通基金玉泉1200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442,478 442,478 442,478

财通基金－毅远一年期

多策略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毅远定

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21,239 221,239 221,239

财通基金－中兵资产富

兵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财通基金磐恒金汇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21,239 221,239 221,239

财通基金－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玉泉合富78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221,239 221,239 221,239

9 袁黎雨 袁黎雨 22,123,893 22,123,893 22,123,893

10 杨国芬 杨国芬 26,548,672 26,548,672 26,548,672

11 应琪军 应琪军 9,292,035 9,292,035 9,292,035

12 竺伟 竺伟 5,606,358 5,606,358 5,606,358

合计 202,951,485 202,951,485 202,951,485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284,979,355 23.54 -202,951,485 82,027,870 6.78

其中：高管锁定股 52,678,471 4.35 一 52,678,471 4.35

首发后限售股 232,300,884 19.19 -202,951,485 29,349,399 2.42

二、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925,634,809 76.46 202,951,485 1,128,586,294 93.22

三、总股本 1,210,614,164 100.00 一 1,210,614,164 100.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金字火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申请解除限售情况说明；

4、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5、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30135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普莱得 公告编号：2024-003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2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杨伟明 12,938,190 17.02

2 韩挺 10,585,560 13.93

3 金华市诚昊电器有限公司 8,099,310 10.66

4 金华科隆塑胶有限公司 6,626,940 8.72

5 金华卓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75,000 8.39

6 金华亿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75,000 8.39

7 共青城盛富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38,767 3.08

8 杨婧雯 963,956 1.27

9 金华市金投集团有限公司 900,360 1.18

10

厦门市猎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市猎鹰启程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50,461 1.12

注：1、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本比例（%）

1 于渭明 215,584 1.13

2

杭州恒庆瑞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恒瑞量化精选二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94,600 1.02

3 王明方 145,800 0.77

4 李丹 143,197 0.75

5 袁勇文 120,000 0.63

6 钟岐繁 119,500 0.63

7 冉海龙 109,400 0.58

8 刘冬秀 101,300 0.53

9 法国兴业银行 95,500 0.50

10 范承喜 94,200 0.50

注：1、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561� �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4-005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26号院奇安信安全中心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2,846,24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2,846,2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55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55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向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徐文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2,740,986 99.8730 105,256 0.127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42,087,086 99.7505 105,256 0.249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1对应的关联股东齐向东回避表决，其他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回避表

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天宁、赵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600256�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24-01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2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34,911,1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64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韩士发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副董事长闫军,董事李圣君、薛小春及鞠学亮以通讯方式出

席会议；独立董事谭学、甄卫军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王毅、陈瑞忠及李旭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高管出席情况：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阳贤现场出席会议；总经理蔺剑，董

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马晓燕，法务总监徐云及安全总监勉玉龙现场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刘常进以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投资框架与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4,797,276 99.9960 35,300 0.0012 78,600 0.0028

2、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27,320,722 96.2048 107,537,850 3.7933 52,604 0.0019

3、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5,338,863 87.3923 63,900 0.0100 80,052,600 12.5977

4、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4,096,176 99.9712 762,400 0.0269 52,600 0.0019

5、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2,722,894 99.5700 12,135,682 0.4281 52,600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559,780,686 83.8785 107,537,850 16.1136 52,604 0.0079

3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555,338,863 87.3923 63,900 0.0100 80,052,600 12.5977

4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666,556,140 99.8779 762,400 0.1142 52,600 0.0079

5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

换董事的议案

655,182,858 98.1737 12,135,682 1.8184 52,600 0.00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5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2、4在关联股东

闫军先生、阳贤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议案3在关联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本

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云栋、曹一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

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605007� �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4-016

债券代码：111002� � � � � � � �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额超过

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就2024年累计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情况披露如下：

一、累计新增借款情况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1、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2.03亿元；

2、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借款余额为27.31亿元；

3、截至2024年2月20日，公司借款余额为31.75亿元，累计新增借款为4.43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12%。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1、银行贷款

截至2024年2月20日，公司银行贷款余额较2023年末累计增加4.43亿元，增加额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12%。

2、其他借款

无。

注：以上数据的尾数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累计新增对外担保情况

（一）累计新增对外担保及其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0.88亿元；

2、截至2024年2月2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6.51亿元，累计新增对外担保额为5.6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57%。

注：以上数据的尾数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江西）”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9099477051U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5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办公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

销售，纸制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浆制造，纸浆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

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382,982.47万元，负债总额262,555.21万

元， 净资产120,427.25万元。 2022年1-12月， 实现营业收入361,210.68万元， 净利润5,

511.53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07,037.58万元，负债总额274,130.85万

元， 净资产132,906.72万元。 2023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311,196.51万元， 净利润12,

479.47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江西）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浙江五星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五星”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51185376W

成立日期：2003年6月13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港四路1号

办公地点：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港四路1号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6,1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造；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176,029.17万元，负债总额82,718.02万

元， 净资产93,311.15万元。 2022年1-12月， 实现营业收入160,088.82万元， 净利润13,

515.33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61,704.26万元，负债总额72,240.41万

元，净资产89,463.85万元。 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1,855.38万元，净利润-3,847.29

万元。

与公司关系：浙江五星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3、五洲特种纸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湖北）”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82MA49P3H3X9

成立日期：2021年2月23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电厂路8号

办公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电厂路8号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8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港

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港口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浆制造；纸制造；

纸制品制造；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装卸搬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45,987.10万元，负债总额17,367.28万元，

净资产28,619.82万元。 2022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74.84万元，净利润-242.92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44,566.06万元，负债总额64,328.84万

元，净资产80,237.22万元。 202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42.02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湖北）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4、五洲特种纸业（龙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龙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255505442211

成立日期：2010年2月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阜财路15号

办公地点：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阜财路15号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75%股权，项月雄持有其25%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造；纸制品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纸

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纸浆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6,697.54万元，负债总额9,252.46万元，

净资产7,445.09万元。 2023年9月，实现营业收入1,937.89万元，净利润289.97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龙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影响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额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扩建项目建设需求，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和发展战略规划。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资

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无逾期担保。 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

上述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金额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公司建

成项目的产能释放，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较好的推动作用。

上述财务数据为合并口径计算，截至2024年2月20日的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4-017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纸转债” 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

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6号）核准，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8日公开发行了67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00元，发行总额67,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

定书〔2021〕500号文同意，公司67,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1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债券代码“111002” 。 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六年，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

第六年2.00%。

根据《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为2022年6月14日

至2027年12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

息），初始转股价格为18.50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23日起调

整为18.2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

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2、因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

30日、2022年10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特纸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自2022年10

月19日起，“特纸转债” 转股价格由18.20元/股调整为14.7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3、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5日起调

整为14.5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

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

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

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2024年1月31日至2024年2月21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85%（14.54元/股×85%=12.36元/股）的情形，若未来20个交易日内有5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价格继续满足相关条件的，将可能触发“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特纸转债” 的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2日


